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3年资助高校慈善公益项目通知
今年，我会将在上海烟草集团“爱我中华教育专项基金”的支持下，面向高校公开招募慈善公益项目，继续鼓励和支持高校开展慈善公益活动。欢迎各高校参加招募活动。本年度资助高校慈善公益项目的要求如下：
1、申报主体资格要求

高校慈善公益服务项目由高校慈善工作站或高校公益活动主管部门申报。(主管部门如：学生处、团委或学生成长服务中心等)
2、申报项目要求
（1）关于项目名称

各高校围绕“大学生慈善公益在行动”的主题为所开展的慈善公益项目取名，能体现项目特色，朗朗上口。

（2）关于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要围绕我会“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的宗旨和慈善公益服务，与学校专业相挂钩，体现学校特色。
（3）关于项目金额

资助每所高校的公益项目原则上最高不超过10万。由于资助款来自于社会的爱心捐赠，我们希望各所高校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规划项目经费。高校的公益项目将不产生任何税费和管理费。
（4）关于项目中期检查和专项审计
项目开展时间过半后，各高校需向我会提交项目中期报告，内容包括项目开展情况、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项目取得的成效和项目管理的经验等。项目完成后，需要提交项目结束的报告，并配合做好我会的专项审计。

3、申报基本程序和时间进度安排
（1）信息发布（2013年6月）

（2）申报受理（6月起开始受理申请,7月底截止）

申请单位需提交项目申请表。可登陆上海慈善网下载并按要求填写后，递交市慈善基金会项目部。
（3）资格审查（8月）

市慈善基金会评审小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资格认定。

（4）项目审批（8月）
申报的项目由评审小组和有关专家评审，并报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5）项目公示（市慈善网站等）

本会将在项目申报截止后二个月内反馈。对未获得资助项目的，申请材料不予退回。拟获助的项目将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6）签约培训（9月）

获本会资助的项目，将签订“资助社会公益项目协议”明确双方权力和义务，并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培训和签约仪式。

   （7）经费拨付

项目资金分两次划拨。其中第一笔资助款将在我们签订双方协议之日起两周内，以银行划款的方式划拨至各高校；第二笔资助款，将在你们项目完成50%，并在你们提交中期报告后划拨。
(8) 项目实施

获资助项目应按照协议进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并递交中期报告和项目完成报告等相关材料。
（9）审计评估
项目实施中，市慈善基金会将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进行察看、访谈或委托、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估。项目结束时进行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示。
4、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不予资助的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在外省市的；（不利于审计和监管）

项目主要内容为新建设施、添置设备的；

项目主要内容为发放慰问品和助学金的；
项目已在其他公益项目招标中中标的；
政府已有相关政策覆盖的。
（2）申报资助的规定
同一申报主体，已获资助项目未完成或未审计的，待审计结束，通过后，下拨本项目的资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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